
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PLT 表格/请求书(第 1 页) (27/09/2013)  

《专利法条约》(PLT) 
示范国际表格 

 

 
  * 

 
专利授权请求书 

 
 

* 注明被请求授予专利的国家专利局或地区专利局的名称。 

由主管局填写 

申请号 

申请日 

 
申请人或代表的档案号 

(如果有) 

第 I 栏 发明名称 

 

第 II 栏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法人应填写正式全称。地址应包括邮
政编码和国名。如果下面未指明居所所在国，则本栏中指明的地址所在国为申请
人的居所所在国。)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登记号或在主管局登记的其他说明 

电子邮件授权：一旦在以下复选框之一上作标记，即授权主管局如果愿意，可以使用本栏中写明的电子邮件地址给该电子邮件地

址发送关于本申请的通知。 

  先发送预发件，随后发送纸件通知；或者   仅发送电子形式(不发送纸件通知)。

电子邮件地址： 

国籍(国家名称)： 居所所在国(国家名称)： 

     其他申请人在续页：续第II 栏中注明 

第 III 栏 发明人 

     第 II 栏注明的申请人是唯一发明人(如在此方格上作标记，则第 III 栏其余部分不填)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地址应包括邮政编码和国名。) 

     其他发明人在续页：续第III 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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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PLT 表格/请求书(续页：申请人) (27/09/2013) 

 

 

 

续第 II 栏 其他申请人 

如果以下各小栏均未使用，请求书中不应包括此页。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法人应填写正式全称。地址应包括邮
政编码和国名。如果下面未指明居所所在国，则本栏中指明的地址所在国为申请
人的居所所在国。)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登记号或在主管局登记的其他说明 

国籍(国家名称)： 居所所在国(国家名称)：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法人应填写正式全称。地址应包括邮
政编码和国名。如果下面未指明居所所在国，则本栏中指明的地址所在国为申请
人的居所所在国。)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登记号或在主管局登记的其他说明 

国籍(国家名称)： 居所所在国(国家名称)：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法人应填写正式全称。地址应包括邮
政编码和国名。如果下面未指明居所所在国，则本栏中指明的地址所在国为申请
人的居所所在国。)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登记号或在主管局登记的其他说明 

国籍(国家名称)： 居所所在国(国家名称)：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法人应填写正式全称。地址应包括邮
政编码和国名。如果下面未指明居所所在国，则本栏中指明的地址所在国为申请
人的居所所在国。)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登记号或在主管局登记的其他说明 

国籍(国家名称)： 居所所在国(国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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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PLT 表格/请求书(续页：发明人) (27/09/2013) 

 

 

 

续第 III 栏 其他发明人 

如果以下各小栏均未使用，请求书中不应包括此页。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地址应包括邮政编码和国名。)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地址应包括邮政编码和国名。)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地址应包括邮政编码和国名。)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地址应包括邮政编码和国名。)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地址应包括邮政编码和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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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栏 代表：下列人员被委托/已经被委托作为申请人在主管局办理事务的代表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登记号或在主管局登记的其他说明 

电子邮件授权：一旦在以下复选框之一上作标记，即授权主管局如果愿意，可以使用本栏中写明的电子邮件地址给该电子邮件地

址发送关于本申请的通知。 

    先发送预发件，随后发送纸件通知；或者    仅发送电子形式(不发送纸件通知)。

电子邮件地址： 

   上述人员代表所有申请人。 

   如果不是，说明上述人员所代表的申请人： 

    委托书附于本请求书     在本请求书中指定      委托书(第  号) 
已提交主管局 

    其他代表在续页：续第IV 栏中注明 

第 V 栏 通信地址或送达地址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姓在前，名在后；法人应填写正式全称。地址应包括邮政
编码和国名。)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授权：一旦在以下复选框之一上作标记，即授权主管局如果愿意，可以使用本栏中写明的电子邮件地址给该电子邮件地

址发送关于本申请的通知。 

 

    先发送预发件，随后发送纸件通知；或者    仅发送电子形式(不发送纸件通知)。

电子邮件地址： 

第 VI 栏 地区专利申请 

如果申请系依据对授予地区专利作出规定的条约提出，指定要求保护发明的一个

国家或多个国家(如适用)： 

    指定国际组织的所有成员国。 

    如果不是，说明指定的国家： 

不同申请人指定不同的国家，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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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 IV 栏 其他代表：下列人员被委托/已经被委托作为申请人在主管局办理事务的代表 

如果以下各小栏均未使用，请求书中不应包括此页。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登记号或在主管局登记的其他说明 

   上述人员代表所有申请人。 

   如果不是，说明上述人员所代表的申请人： 

委托书附于本请求书 在本请求书中指定 委托书(第  号) 

已提交主管局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登记号或在主管局登记的其他说明 

   上述人员代表所有申请人。 

   如果不是，说明上述人员所代表的申请人： 

委托书附于本请求书 在本请求书中指定 
委托书(第  号) 

已提交主管局 

姓名(或名称)和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登记号或在主管局登记的其他说明 

   上述人员代表所有申请人。 

   如果不是，说明上述人员所代表的申请人： 

委托书附于本请求书 在本请求书中指定 
委托书(第  号) 

已提交主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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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VII 栏 分案申请；增补专利申请或以其他方式与另一件或多件申请有关的申请 

本申请为： 

     分案申请 

      继续申请 

     部分继续申请 

      增补专利申请 

     被主管机关确定为对在先申请中所载发明享有权利的 

新申请人所提出的申请 

与本申请有关的另一件申请或另一件专利申请

的申请日： 

另一件申请或专利的申请号或专利号： 

    与本申请有关的其他申请或专利在续页：续第VII 栏和第VIII 栏中注明 

第 VIII 栏 优先权要求：要求下列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在先申请的申请日 

(年/月/日) 

 
在先申请的申请号 

在先申请是： 

国家申请： 

国家或WTO 成员 

地区申请：* 
地区专利局 

国际申请： 

受理局 

 

第(1)项 

    

 

第(2)项 

    

 

第(3)项 

    

下列在先申请经认证的副本附于本请求书： 
 

      所有各项         第(1)项         第(2)项         第(3)项 

申请人声明，主管局可以从下列数字图书馆获取上述在先申请的经认证的副本，适用时，使用下列查询码： 
 

      所有各项         第(1)项         第(2)项         第(3)项 
查询码   查询码   查询码   查询码   

* 如果在先申请是地区申请，而参加相关地区条约的国家中至少有一个既不是《巴黎公约》成员国，又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请指明在先申请所涉的至少一个《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 ……………. 

 

................................................................................................................................................................................... ……………. 
 

................................................................................................................................................................................... ……………. 

    其他优先权要求在续页：续第VII 栏至第IX 栏中注明 

  请求恢复优先权：如有以下情况，请在方格中做标记：申请人请求恢复上文或第 VIII 栏的续页中第   项指明的在先申请

的优先权。未遵守优先权期限的原因在附页第  页中说明。 

以述及的方式纳入：如果说明书的一部分或附图未以其他方式包含在本申请中，但已完整地包含在某一在先申请中，凡在主管局

首次收到为给予申请日的目的所必须提供的一项或多项组成部分之日提出优先权要求的，该部分即被以述及的方式纳入本申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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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X 栏 通过述及提出申请 

除可适用的国家、地区法律另有要求外，为申请日的目的，在此述及以前提交的申请，即可以取代提交说明书和附图。 

以前提交的申请的申请日 申请日 主管局 

   

   

   

  其他优先权要求在续页：续第VII 栏至第IX 栏中注明 

第 X 栏 声明 

第 X 栏(i)至(v)包括下列声明(在下面可适用的方格上作标记并在右列中指明每种声明的份数) 声明的份数 

     第 X 栏 (i) 发明人身份声明 
 

     第 X 栏 (ii) 申请人在申请日有权申请和被授予专利的声明 
 

     第 X 栏 (iii) 申请人在申请日有权要求在先申请的优先权的声明 
 

     第 X 栏 (iv) 发明人资格声明 
 

     第 X 栏 (v) 不影响新颖性的公开或缺乏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 
 

PLT 表格/请求书(第 4 页) (27/09/2013) 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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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PLT 表格/请求书(续页：特殊申请、优先权要求和通过述及提出申请) (27/09/2013) 

 

 

 

续第 VII 栏和第 IX 栏 

如果以下各小栏均未使用，请求书中不应包括此页。 

续第 VII 栏 分案申请；增补专利申请或以其他方式与另一件或多件申请有关的申请 

与本申请有关的另一件申请或另一件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另一件申请或专利的申请号或专利号： 

与本申请有关的另一件申请或另一件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另一件申请或专利的申请号或专利号： 

续第 VIII 栏 优先权要求：要求下列在先申请的优先权 

 
在先申请的申请日 

(年/月/日) 

 
在先申请的申请号 

在先申请是： 

国家申请： 

国家或WTO 成员 

地区申请：* 
地区专利局 

国际申请： 

受理局 

 

第(4)项 

    

 

第(5)项 

    

 

第(6)项 

    

 

第(7)项 

    

下列在先申请经认证的副本附于本请求书： 
 

    第(4)项      第(5)项      第(6)项      第(7)项 

申请人声明，主管局可以从下列数字图书馆获取上述在先申请的经认证的副本，适用时，使用下列查询码： 
 

    第(4)项      第(5)项      第(6)项      第(7)项 

查询码   查询码   查询码   查询码   
* 如果在先申请是地区申请，而参加相关地区条约的国家中至少有一个既不是《巴黎公约》成员国，又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请指明在先申请所涉的至少一个《巴黎公约》成员国或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 ……………. 
 

................................................................................................................................................................................... ……………. 

续第 IX 栏 通过述及提出申请 

以前提交的申请的申请日 申请日 主管局 

   

   

   



第  页 

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PLT 表格/请求书(声明页(i)) (27/09/2013) 

 

 

 

第 X 栏 (i) 声明：发明人身份 

 

     本声明下转声明续页“续第X 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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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X 栏 (ii) 声明：有权申请和被授予专利 

 

     本声明下转声明续页“续第X 栏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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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PLT 表格/请求书(声明页(iii)) (27/09/2013) 

 

 

 

第 X 栏 (iii) 声明：有权要求优先权 

 

     本声明下转声明续页“续第X 栏(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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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PLT 表格/请求书(声明页(iv)) (27/09/2013) 

 

 

 

第 X 栏 (iv) 声明：发明人资格 

 

     本声明下转声明续页“续第X 栏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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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PLT 表格/请求书(声明页(v)) (27/09/2013) 

 

 

 

第 X 栏 (v) 声明：不影响新颖性的公开或缺乏新颖性的例外 

 

     本声明下转声明续页“续第X 栏 (v)” 



参见请求书表格的说明 PLT 表格/请求书(声明续页) (27/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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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第 X 栏 (i) 至 (v) 声 明 

如果在第 X 栏(i)至(v)的任何一栏中，页面不足以填写所有内容，包括第 IX 栏(iv)中需指明两个以上的发明人时，应填写“续第 X 栏
……”(指明栏号)，并按其所在栏目的要求填写未写完的内容。如果需为两份或两份以上的声明附加页时，每份声明都应使用单独
的续栏。如果不使用本栏，则请求书中不应包括此页。 

 



 PLT 表格/请求书(声明续页) (27/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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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XI 栏 清单 

本申请包括： 

下列页数的纸件： 

(a) 请求书(包括声明页) ： 页 

(b) 说明书(除说明书 

序列表部分，见下面(f)) ： 页 

(c) 权利要求 ： 页 

(d) 摘  要 ： 页 

(e) 附  图 ： 页 

(f) 说明书序列表部分(如果有) ： 页 

––––––––––––– 

总 计 ： 页 

本申请还附有下列文件(在下面可适用的方格上作标记并 
在右列指明每种文件的份数)： 份 数 

1.     原始委托书 ： 

2.     总委托书或涉及本申 
请的单一委托书副本； 

如有的话，登记号： ： 

3.     在第 VIII 栏中以项码 

注明的优先权文件： ： 

4.     关于微生物或其他生物 

材料保藏的单独说明 ： 

5. 其他(请说明)： ： 

应与摘要一起公布附图的图号： 提交申请的语言： 

第 XII 栏 申请人或代表签字或盖章；日期 

在每一签字或印章旁注明签字人或盖章人的姓名及签字人或盖章人的身份(如果从请求书中看不出其身份)，并注明签字或盖章日 
期。 

 

 


